
股票简称：珠海中富  股票代码：000659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02 年 4 月 24 日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2 年 4 月 24 日上

午 9 时在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大会由副董事长、总经

理卢焕成主持。出席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5人，代表股份 208,771,229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5.11%，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200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 200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三）审议通过 200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四）2001 年利润分配方案 

    经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01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86,020,633.08 元，弥补年初未分配利润-10,693,631.03 元后可分配利润为

75,327,002.05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7,532,700.21 元，提取 5%法定公益

金 3,766,350.10 元，并调整补计提子公司提取储备基金中属母公司份额

4,379,100.52 元。2001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9,648,851.22 元。 

会议决定以 2001 年末公司总股本 37879.2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

派送现金红利 0.1 元（含税），合计分配金额为 37,879,250.00 元，分红后剩余

未分配利润 21,769,601.22 元转入下年度。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 股弃权。 

（五）审议通过 2001 年年度报告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六）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 2002 年 3月 13日的会议通过提名黄乐夫、卢焕成、叶春萱、

张远坚、周毛仔、常修泽、张新民为新一届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其中常修泽、

张新民为独立董事侯选人（以上候选董事的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刊登在 2002 年 3月 16日《证券时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材料已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时已报送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州证管办备案。大会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其中： 

董事候选人黄乐夫先生，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0股弃权。 

董事候选人卢焕成先生，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0股弃权。 

董事候选人叶春萱先生，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0股弃权。 

董事候选人张远坚先生，以 208,745,3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99.99%通过，0股反对，25,900 股弃权。 

董事候选人周毛仔先生，以 208,745,3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99.99%通过，0股反对，25,900 股弃权。 

独立董事候选人常修泽先生，以 208,745,3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

数的 99.99%通过，0股反对，25,900 股弃权。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新民先生，以 208,745,3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

数的 99.99%通过，0股反对，25,900 股弃权。 

（七）审议通过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公司监事会在 2002 年 3月 13日的会议通过提名龚淑媛、邓丽仪、黄少平为

新一届监事候选人的议案（以上候选监事的简历详见刊登在 2002 年 3月 16 日

《证券时报》的监事会决议公告），其中黄少平为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侯选人，

已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大会通过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其中： 

监事候选人龚淑媛女士，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0股弃权。 

监事候选人邓丽仪女士，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0股弃权。 

    （八）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九）审议通过2002年公司符合配股条件议案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十）审议通过 2002 年配股方案： 

1、配股比例及本次配股总额 

以 2001年末总股本 378,792,500 股为基数，按每 10股配 3股的比例向公

司全体股东进行配股，配股总数为 113,637,750 股，其中法人股股东应配售

62,245,500 股, 社会公众股股东应配售 51,392,250 股。公司法人股股东已书面

承诺全部放弃本次配股权，并不转让该部分配股权。本次实际应配股总数为

51,392,250 股。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2、配股价格及定价方法 

（1）、配股价格暂定为配股说明书刊登前 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算术

平均价格的 70%--90%。 

   （2）、配股价格的定价方法： 

     ①参考股票市场价格、市盈率及每股净资产情况； 

     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 

     ③与配股承销商充分协商一致的原则。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3、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配股募集资金投资以下四类共十四个项目。如配股募集资金有剩余,将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如配股募集资金不足,则自筹其余部分资金。 

     1）合资建设 PET 瓶联线生产项目公司： 



(1)合资建设哈尔滨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2)合资建设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3)合资建设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4)合资建设重庆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2）合资建设生产 PET 热灌装瓶项目公司： 

(1)合资建设上海中粤塑料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2)合资建设温江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3)合资建设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4)合资建设营口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3）建设珠海中富塑料包装工程研究中心；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4）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下列 5个公司的股权： 

在此项目的表决中，与此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珠海中富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黄乐夫、卢焕成放弃

其表决权，其余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的股份数为 1,187,949 股。 



（1）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昆山中富容器有限公司的 70%股

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2）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富容器有限公司的 75%股

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3）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中富容器有限公司的 75%股

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4）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昆明中富容器有限公司的 75%股

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5）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中富容器有限公司的 75%股

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4、配股决议有效期 

本次配股决议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5、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与本次配股有关的其他事宜。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6、此配股方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十一）审议通过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向及可行性分析报告 

1）合资建设 PET 瓶联线生产项目公司： 

(1) 投资 1500 万元用于合资建设哈尔滨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 股弃权。 

(2) 投资 2625 万元用于合资建设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3) 投资 2250 万元用于合资建设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4) 投资 1350 万元用于合资建设重庆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2）合资建设生产 PET 热灌装瓶项目公司： 

(1) 投资 1875 万元用于合资建设上海中粤塑料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2) 投资 1875 万元用于合资建设温江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3) 投资 2700 万元用于合资建设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4) 投资 1725 万元用于合资建设营口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3）投资 3000 万元用于建设珠海中富塑料包装工程研究中心；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4）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下列 5个公司的股权： 

在此项目的表决中，与此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珠海中富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黄乐夫、卢焕成放弃

其表决权，其余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的股份数为 1,187,949 股。 

（1）投资 6547.81 万元用于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昆山中富

容器有限公司的 70%股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2）投资 2930.23 万元用于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富

容器有限公司的 75%股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3）投资 1228.97 万元用于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中富

容器有限公司的 75%股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4）投资 1598.47 万元用于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昆明中富

容器有限公司的 75%股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5）投资 1665.47 万元用于收购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中富

容器有限公司的 75%股权； 

大会以 1,187,94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通过，0股反

对，0股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珠海中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续聘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2 年

审计单位的议案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聘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及咨询机构的议案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十五）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此议案由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出，详细内容参阅刊

登在 2002 年 3月 16 日证券时报的珠海中富董事会决议公告之附件一。该公司

持珠海中富 199,385,000 股，占总股本 52.64%。 



大会以 208,771,229 股同意，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100%通过，0股反对，

0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非凡精诚律师事务所王春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王春杰律

师认为：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出新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及本次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提案。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 4 月 24 日 

 

股票简称：珠海中富    股票代码：000659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2 年 4 月 24 日在珠海中富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6 人。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有效。出席会议人员按程序审议并通过

如下决议： 

一、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已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经与会董事选举，

产生新一届董事长为黄乐夫先生，副董事长为卢焕成先生。 

二、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卢焕成先生为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叶春萱先生为副总经理。 

以上人员的简历详见刊登在 2002 年 3 月 16 日《证券时报》的珠海中富董

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2 年 4月 24 日 

 

股票简称:珠海中富  股票代码:000659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 2002年 4月 24日在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监事应到 3名，实

到 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公司 2001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经与会监事研究，

选举龚淑媛女士为新一届监事会主席。 

龚淑媛女士简历详见刊登在 2002年 3月 16日《证券时报》的珠海中

富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2年 4月 24日 

 

广东非凡精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广东非凡精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精诚律师）接受贵公司的委托，就贵

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为此，本所收集和查阅了有关贵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料，并派人出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精诚律师声明如下： 

精诚律师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

见； 

精诚律师是依据对法律的理解和对事实的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精诚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贵

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核查；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现精诚律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和规定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 关于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贵公司董事会召集的。贵公司董事会于 2002年 3月

13 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该次董事会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了决议，

并于 2002 年 3月 16日发出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通知刊登在 2002

年 3月 16日的《证券时报》上，列明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主要的审议事项。

因贵公司部份董事出差，贵公司董事会于 2002年 4月 5日发出了延期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刊登在 2002 年 4月 6日的《证券时报》上。精诚律师

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贵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 关于出席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根据贵公司提供的资料和我们对参加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人数的验

证，参加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人数为 15人，上述股东

均是于 2002 年 4 月 8 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贵公司股东，持有贵公司股份

20,877,1229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55.11%。贵公司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也参加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精诚律师认为：上述参加贵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是贵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具有贵公司股东身份，贵公司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均是现在贵公司任职的人员，是合法有效的。 

三、 关于提出新的议案的股东资格：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贵公司的控股股东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提出了《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
案》。精诚律师认为：该股东合法持有贵公司的股份，是贵公司的股东，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在股
东大会上提出股东议案。 

四、 关于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所有审议的事项进行了表决，采取的
是逐项表决的方式，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2001 年董事会工
作报告》被大会以 0 股反对，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100％通过。《200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被大会以 0 股反对，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 100％通过。《200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被大会以
0 股反对，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 100％通过。《200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被大会以 0 股反对， 
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100％
通过。《2001 年年度报告》被大会以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100％通过。董事
换届选举议案中董事候选人黄乐夫、卢焕成、叶春萱被大会以 0
股反对，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数 100％通过，董事候选人张远坚、周毛仔、常修泽、张新民被
大会以 0 股反对，25,900 股弃权，208,745,329 股赞成，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99.99％通过。监事候选人龚淑媛、邓丽仪被
大会以 0 股反对， 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 100％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被大会以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100％通过。《2002 年公司符合配股条件议案》被大会以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100％通过。《2002 年配股方案》被大会以 0 股反对，0 股弃权，
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100％通过。（注：
在审议该方案中关于贵公司 2001 年度配股资金投向时，有关收



购贵公司控股股东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股
权的投向，关联方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珠海中富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黄乐夫、卢焕成回避表决，其余所有表
决事项均由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上表决
通过）。《配股募集资金投向及可行性分析报告》被大会以 0 股反
对，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100％通过（注：在审议该方案中关于贵公司 2001 年度配股资金
投向时，有关收购贵公司控股股东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的股权的投向，关联方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珠
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黄乐夫、卢焕成回避表决，
其余所有表决事项均由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上表决通过）。《珠海中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被大会以 0
股反对，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数 100％通过。《续聘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
审计及咨询机构的议案》被大会以 0 股反对，0 股弃权，
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100％通过。《聘
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及咨询机构的议案》被大会以
0 股反对，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 100％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被大会以 0
股反对，0 股弃权，208,771,22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数 100％通过。 

精诚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是符合《公
司法》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的，是合法有效的。 

结论：精诚律师认为，贵公司 2001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提出新的议案的股东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是符合《公

司法》、贵公司章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的，是合法有效的。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02年 4月 24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广东非凡精诚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    张文晶 

                                                  

                                               王春杰   



 


